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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去年疫情爆發開始，教區勞工牧民中心透過向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外判防治

蟲鼠隊工友派發口罩等防疫物資，期間也曾協助他們向政府爭取防疫津貼、改

善疫情嚴峻期間的集隊安排，甚至協助個別蟲鼠隊改善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等。

而蟲鼠隊工友基本上是在戶外工作，日曬雨淋，不停走過山坡大街小巷，爲社

區處理蚊患、治鼠及清理渠道等清潔工作。加上近年因氣候變化而導致酷熱天

氣的日數屢創新高，九龍勞工牧民中心的同事因此更加予以重視，進行更多的

外展勞工教育工作。 
 
筆者在港島勞工牧民中心擔任社工多年，恆常前往港島區各處，認識及探訪在

街道上的清潔工人，也一直關注他們所面對的處境，而且特別重視他們是否得

到具尊嚴的待遇。以往，因為前線清潔工人屢屢遭受剝削，持續發生的個案引

發社會關注外判基層工人的待遇，最終政府於 2019 年開始實施優化針對非技術

勞工待遇的政府外判政策。以下願與讀者分享一些筆者對工人待遇改善的觀察，

及提出仍待改善的一些情況。 
 
這些外判政策的優化，其中最為重要的改革是增加了工資於標書評分制度的比

重，不少政府外判新合約下的工人的工資及福利等都得到明顯改善，可以說，

較能享有一個更具人性尊嚴的工資。改善亦收緊了一些以往承辦商可以在僱傭

條例上鑽空子的地方，由政府承擔了部份的福利開支，包括容許非技術工人受

僱滿一個月可享用勞工假期薪酬（這是由於同一工作地點雖然由不同承辦商營

運，但其實清潔工人仍然是那一批，同一地點工作的工人卻因簽訂新合約，而

未能取得首三個月的勞工假期薪酬）；另外也為已受聘滿一年的工友提供約滿酬

金（數額為受僱期總工資 6%以替代遣散費，從而減低承辦商為節省遣散費而要

求僱員「自願離職」的誘因）等。現屆政府的確願意於外判政策上加強保障，

但筆者認為改革不應停下腳步。 
 
首先是關於工資調節機制。外判工友工資調整往往基於最低工資的調整（兩年

一檢），以及新標書開標時的變動（大部份標書最少兩至三年期），工友的薪金

調整往往會出現滯後情況，儘管近年不少新開的標書都有在工資上作出較大的

升幅，但最終都會出現工友的購買力於下一次調整之前被通脹逐步蠶食。尤其

是不少的工友作為家庭經濟支柱，工資不高之餘還要面對被通脹逐年蠶食，對

於基層家庭依然是生活困難。此處筆者建議可參考房委會每年有調整工資機制，

使外判工友薪金按算式自動調節，大概可以與通脹互相抵銷，避免出現了百物

加價但購買力被通脹蠶食的情況。工友們普遍都對這種做法予以肯定，這個機

制其他政府部門的外判標書都應考慮跟隨。 
 
此外，目前政府所推出的新政策並沒有一視同仁對待所有外判前線工友。由於

目前的政策只涵蓋「非技術工人」，一些改革後措施如約滿酬金、受僱滿一個月

可享用勞工假期薪酬等，未有惠及外判的前線管工及司機。對於同樣在前線辛



勤工作的管工及司機們（如防止蟲鼠組管工、垃圾車司機等）並不公平，因為

儘管他們的工作職級有別於其他工友，但大部份都同樣會參與前線工作，與其

他工友共同進退。這種情況未能展現對不同崗位合理公平對待，同時也影響工

作士氣。 
 
除此之外，不少公營機構（包括港鐵、醫管局等）或大專院校透過外判承辦商

僱用大量清潔、保安工友。由於並非政府公共服務外判合約，未能受惠於上述

制度的改革措施，這些機構的外判服務合約，因為「價低者得」，基層工人依然

只能收取最低工資水平的薪酬，但是工作量同樣相當沉重，實理應享有具尊嚴

的待遇。政府作為公營機構的重要持份者，更加不應冷眼旁觀，反應該積極推

動外判政策改革於一眾公營機構予以落實，真正地展現出對基層工作的重視，

尤其是公營機構本應關注利潤以外的社會責任因素，而讓工人能夠有尊嚴地工

作正是重要一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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